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从事基层公共服务人员公告

根据《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鄞州区高校毕业生从事基层公共服务岗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有关规定，鄞州区东吴镇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从事基层公共服务人员6名。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和办法

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采取公开报名、统一考试和择优聘用的办法进行，通过资格审核、笔试、面试、体检和考察等程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

二、招聘对象基本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和法规；

（二）遵守纪律、品行端正，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

（三）具有招聘职位所需的学历、专业等要求；

（四）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五）具备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三、招聘岗位、人数、专业、学历和范围及资格条件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学历要求
	招聘范围
	所学专业要求
	备注

	基层公共服务人员
	6
	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学历
	2013年6月及以后毕业，鄞州区生源且鄞州区户籍
	不限
	其中镇级1名，村级5名，录用后由乡镇进行统一分配


四、招聘办法和步骤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18年8月8日-8月22日(上午8:00-11:00，下午1:30-4:00)（双休日除外）;

   2.报名地点和联系方式：东吴镇公共事务服务中心（东吴中路317号）,电话：0574—88337723;联系人:李老师。

 3.报名要求：报名者须在规定时间内携带报名表(详见附件1)、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学位证书等招聘岗位要求所需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接受资格审核。

应聘人员应严格按照资格条件要求进行报名，所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凡弄虚作假或不符合资格条件要求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

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与招聘职位指标数之比不足2：1的，则相应核减或取消该职位招聘指标。

（二）笔试

笔试时间：初定于 8月24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报考人员请携带有效期内的第二代身份证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笔试科目为综合基础知识，百分制。笔试成绩在笔试考试结束后适时公布，考生可以登录东吴镇政府网站（http://www.nbyz.gov.cn/col/col124825/index.html）通知公告查询。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指标数1:2比例确定面试对象，不足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进入面试的人员名单，于笔试成绩公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公布。 

（三）面试

面试主要测试报考者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分析能力、回答问题准确性和举止仪表等。面试采用百分制，不足60分者淘汰。考试总成绩为笔试成绩的50%和面试成绩的50%之和，在面试合格人员中，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指标等额确定体检对象，如遇总成绩相同，面试成绩高者进入体检。

（四）体检

体检工作参照《浙江省人事厅、浙江省卫生厅转发人事部卫生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通知》（浙人公〔2005〕68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浙人社发［2010］109号）及人社部、国家卫计委、国家公务员局《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修订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58号） 执行。体检不合格者淘汰，合格者进入考察。报考人员放弃体检，视作放弃聘用资格。

（五）考察 
考察工作由东吴镇组织实施，具体参照《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浙人发〔2008〕58号）和《关于修订〈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有关条款的通知》（浙人社发〔2014〕149号）执行。自愿放弃考察者，须向用人单位提交书面申请。考察结论为不宜聘用的淘汰。 
（六）公示、录用

考察合格后，对拟聘用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招聘各环节若出现职位名额空缺的，按高分到低分从应试合格人员中依次等额递补。
公示期满后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办理聘用手续。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手续的，视作自动放弃。在办理人事关系转移或报到手续时，若发现应聘人员不符合招聘条件的，取消聘用资格。

五、有关说明 
1.户籍以报名第一日前的户口所在地为准（不含高校就学落户）；生源指高校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2.报考人员须具备国家承认的学历，且符合报考职位所需的学历和职位要求。研究生还须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留学人员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委培生须提供委托培养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 

3. 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非2018年应届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不能以原已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报考。
4. 录用人员在招聘公告发布一年内若出现离职的，空缺名额可直接从本次招聘相应职位应试合格人员中按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

5、单位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报考人员在招聘程序各环节中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浙江省人事考试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本次公开招聘工作咨询电话：东吴镇公共事务服务中心:88337723，监督电话：88337358

附件1： 鄞州区东吴镇招聘从事基层公共服务人员报名表

东吴镇人民政府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附件1： 

鄞州区东吴镇招聘从事基层公共服务人员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族
	
	生源地
	
	户籍地
	
	

	学历
	
	学位
	
	现住址
	
	

	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
	
	专业
	
	毕业时间
	

	联系电话
	

	个人简历（从高中起）

	

	本人声明：各项内容填写真实完整。如弄虚作假，则取消应聘资格，由此造成的责任自负。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应聘岗位
	
	备注
	

	初审（签名）
	
	复核（签名）
	


